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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裁决摘要  
 

香港特别行政区  诉  梁天琦 (第一被告人 )(“第一申请人” )、  
卢建民 (第三被告人 )(“第二申请人” )及  

黄家驹 (第五被告人 )(“第三申请人” )(统称“申请人”) 
 

刑事上诉案件 2018 年第 164 号； [2020] HKCA 275 
 

裁决     ：  批准第一申请人就刑罚提出的上诉许可申请；驳回上诉  
     拒绝第二申请人就定罪及刑罚提出的上诉许可申请  
     拒绝第三申请人就刑罚提出的上诉许可申请  
聆讯日期    ：  2019 年 10 月 9 日  
判案日期    ：  2020 年 4 月 29 日  
 

背景  

1. 2016 年 2 月 8 及 9 日，旺角一带发生暴动事件及其他罪行，该等行为

导致警务人员受伤及财物受损。扼要而言，暴动事件始于砵兰街，大批

人在该处集结与警方对峙 (“砵兰街事件” )。警方采取驱散行动后，集

结者转到亚皆老街并在该处向交通警员施袭，直至一名警务人员鸣枪示

警才停止 (“亚皆老街事件” )。其后事态恶化，演变成纵火、刑事损坏

以及其他暴力行为，针对警方为恢复旺角一带秩序和交通所组成防线。 

2. 就第一申请人而言，他否认在砵兰街事件中干犯煽惑暴动罪和暴动罪，

以及在亚皆老街事件中干犯暴动罪。陪审团裁定他亚皆老街事件中的暴

动罪罪名成立，但煽惑暴动罪罪名不成立；陪审团未能就砵兰街事件中

的暴动罪作出多数裁决。第一申请人早前承认在亚皆老街事件中干犯袭

击在正当执行职务的警务人员罪。就该控罪以及在同一事件中的暴动

罪，第一申请人被判处监禁六年。  

3. 就第二申请人而言，他否认在砵兰街事件中干犯暴动罪。他在第一申请

人受审的同一审讯中被陪审团裁定罪名成立，判处监禁七年。  

4. 就第三申请人而言，他承认在亚皆老街事件中干犯暴动罪，其另一项袭

击在正当执行职务的警务人员控罪在法庭存档。他被判处监禁三年半。  

 

争议点  

5. 何谓非法集结和暴动罪中所要求的“共同目的”？  

6. 对申请人判处的刑罚是否原则上错误及／或明显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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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就法院的裁定的摘要

(上诉法庭的判案书全文载于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27622
&QS=%2B&TP=JU； 
司法机构发出的新闻摘要载于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doc/judg/html/vetted/other/ch/2018/CACC000164_2018_files/C
ACC000164_2018CS.htm)  

7. 按照《公安条例》第 18 条界定非法集结罪的正确理解，该条文没有要

求控方证明参与非法集结的人除了作出扰乱秩序的行为或作出带有威

吓性、侮辱性或挑衅性的行为以外，须另有“共同目的”。控方只须证明

该等人作出的行为之间具备所需关连或连系，而无须证明他们实际上另

有其他“共同目的”，即可构成非法集结罪。有关第二申请人被控的暴动

罪，原审法官的总结和指引均属正确，且根据本案事实和控方原审时的

案情作出。 (第 56 至 64 段 )[注：根据《公安条例》第 19 条，如任何参

与被定为非法集结的集结的人破坏社会安宁，该集结即属暴动，而集结

的人即属集结暴动。 ]

8. 上诉法庭强调，暴动罪判刑的一项主要考虑因素是要维护法治和遭暴动

及暴力行为严重破坏的公共秩序。由于刑罚须具惩罚性及阻吓性，无可

避免要判处实时监禁。 (第 66 至 75 段 )

9. 就暴动罪而言，干犯者的个人情况或政治理想并不构成轻判理由。

(第 76 至 77 段 )

10. 在判刑的考虑因素方面，法庭重申该罪行的控诉要旨在于犯案者藉人多

势众和使用暴力以求达到目的。判刑的一般考虑因素包括 (1)暴动属一时

冲动还是有预谋犯案；如属有预谋犯案，其程度为何；(2)参与暴动的人

数；(3)暴动者使用暴力的程度 (例如有否使用武器 )；(4)暴动的规模，包

括发生时间及地点数目或所涉范围；(5)暴动历时多久，以及有否拖延还

是在重复警告下仍持续不休；(6)暴动造成的人身伤害及财物损害；(7)暴
动引起的暴力威胁及接近程度；(8)暴动对公众造成的滋扰；(9)暴动对小

区关系的冲击； (10)暴动导致的公共开支； (11)犯案者的角色及参与程

度，例如有否带领、安排或煽惑他人参与暴动；以及 (12)犯案者在暴动

期间有否干犯其他罪行。 (第 78 至 80 段 )

11. 法庭应用上述原则，裁定对申请人判处的刑罚原则上并无错误，也非明

显过重。就第二申请人而言，有大量证据支持砵兰街事件中的暴动属有

预谋犯案的裁断。暴动的规模大、时间长、犯案者多，也有一定程度的

预谋。犯案地点旺角人流众多，而有关罪行在农历年初一晚上发生，在

场的人更多。这对公共秩序和市民大众的人身安全及财物构成巨大的危

险和威胁。暴动者以警务人员为施袭目标，并且使用严重暴力。以七年

为量刑起点并非明显过重。 (第 82 至 85 段 )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27622&QS=%2B&TP=JU&ILAN=sc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27622&QS=%2B&TP=JU&ILAN=sc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doc/judg/html/vetted/other/ch/2018/CACC000164_2018_files/CACC000164_2018CS.htm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doc/judg/html/vetted/other/ch/2018/CACC000164_2018_files/CACC000164_2018C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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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就第一申请人而言，他因亚皆老街事件中的暴动罪而被判刑。该事件并

非一时冲动的个别事件，而是砵兰街事件的延续。第一申请人由砵兰街

事件发生时已在场，完全知悉当时的情况，因此不能说亚皆老街事件中

的袭击警务人员和暴动事件是在他预计之外。法庭裁定，原审法官有权

把砵兰街事件中的各项个别事件视为事实背景的一部分来加以考虑。

(第 87 至 92 段 ) 

 

律政司  
刑事检控科  
2020 年 5 月  

 


